广西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高校首贷学生情况说明

XX为我校20XX级学生，身份证号码：             。2018-2019学年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和有关材料，经我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认定XX同学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过XX学年高校国家助学金（没有资助可不写）。
特此说明。
学校资助部门联系人：覃连姣     朱海                       
联系电话：0771-3231131（本科）   0771-3185497（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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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高校在校生可持此说明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到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